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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1.1.1. 本工程項目名稱為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1.2.1. 行政長官在《2023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將會展開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

的規劃及勘查研究等籌備工作。本工程項目亦已納入運輸及物流局於 2023 年 12 月

公布的《香港主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中。 

1.2.2. 擬建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將連接啟德郵輪碼頭至港鐵屯馬線啟德站，強化啟

德前跑道區內住宅及商業發展項目、旅遊、文娛、康體及社區設施的連貫性。  

1.2.3. 擬建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提供輕便和綠色的中低運載量交通接駁服務，將採

用環保和智能科技，並在專用高架通道上運行，以提高運輸效率、安全性和便利性。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1.3.1. 本工程項目的倡議人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東拓展處。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規模及場地歷史  

1.4.1. 本工程項目為約長 3.5公里的高架交通系統，將連接啟德前跑道的啟德郵輪碼頭和住

宅區、啟德都會公園、啟德體育園及屯馬線啟德站。本工程項目採用專用高架通道，

並與沿線地面道路例如承豐道、沐泰街等分開運行，並不會受到地面交通狀況影響。

本工程項目的擬建車廠將位於啟德前跑道區內鄰近啟德郵輪碼頭的位置。本工程項

目亦會參考內地及世界各地的運輸系統。本工程項目的擬建走線如圖 1 所示。 

1.5.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 

1.5.1. 視乎本工程項目所採用的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及其

相關車站可能被列為《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簡稱《環評條例》）附

表 2 第 I部所列明的指定工程項目——種類 A.2「鐵路及其相聯車站」。  

1.5.2. 視乎本工程項目所採用的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本工程項目擬建的車廠可能被列

為《環評條例》附表 2 第 I 部所列明的指定工程項目——種類 A.4「鐵路側線、車廠、

維修工場、調車場或貨物場」，或種類A.6「運輸車廠，而該車廠的位置距離一個現

有的或計劃中的 ——(a)  住宅區；(b)  禮拜場所；(c)  敎育機構；或(d)  健康護理機

構，的最近界線少於 100 米。」。  

  



 

 

土木工程拓展署  第 2 頁 
 

1.6.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1.6.1. 有關本工程項目的所有查詢，可聯絡： 

土木工程拓展署東拓展處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11 號 

西九龍政府合署南座 8 樓 

 

總工程師／東 4 

馮耀璋先生 

電話：3842 7087 

傳真：2739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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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及實施方案 

2.1. 工程項目的執行 

2.1.1. 工程項目倡議人已委聘顧問公司為本工程項目進行勘查研究。顧問公司需按照環境

保護署署長所發出的環境影響評估（環評）研究概要進行環評研究，並代表本工程

項目的倡議人回應與是次環評研究相關的事宜。 

2.2. 工程項目時間表 

2.2.1. 勘查研究已於 2024 年 6 月展開，而工程施工合約預計將於 2027 年批出。勘查研究

將一併考慮其他相關的技術研究以確定本工程項目的推展時間表。 

2.3. 與其他工程項目的關連 

2.3.1. 下列工程項目可能與本工程項目有關，當中有些工程項目正在規劃或實施。此列表

應在進行環評研究時再予檢討，以確保持份者所提供的最新而有關連的工程項目均

已納入考慮。 

 中九龍幹線 

 啟德體育園 

 啟德都會公園 

 啟德旅遊中樞 

 啟德龍津石橋保育長廊 

 啟德住宅及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鄰近啟德河休憩用地發展計劃 

 橫跨觀塘避風塘的行人與單車天橋連自動行人道 

2.3.2. 若上述工程項目需要進行環評研究，該環評研究將由相關工程項目的倡議人開展。

本工程項目的環評研究會將就上述工程項目於本工程項目施工及營運階段時所產生

的累積影響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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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 概述 

3.1.1. 本工程項目的施工活動僅涉及陸上建築工程，例如工地平整、地基及橋墩建造工程

及建造高架橋、車站及車廠結構等。以下各段將根據現有所得資料，闡述本工程項

目在施工及營運階段可能造成的影響。 

3.2. 空氣質素 

施工階段 

3.2.1. 施工階段的空氣質素影響主要來源包括施工活動所產生的塵埃（包括工地平整、挖

掘工程、回填工序、外露地區的風蝕、臨時堆放在工地上的廢棄泥石、上層結構建

築施工等），以及施工階段時機械設備排放的氣體。本工程項目將會透過實施《空

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第 311R 章）、《空氣污染管制(非道路移動

機械)(排放)規例》（第 311Z 章）、《空氣污染管制(燃料限制)規例》（第 311I 章）

及其他現行相關技術通告及指引，例如發展局技術通告(工務) 第 13/2020 號及第

1/2015 號等內訂明的防塵措施，以控制對鄰近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造成的潛在

空氣質素影響，確保符合相關標準。 

營運階段  

3.2.2. 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將採用電力驅動，因此不會產生塵埃及排放氣體。由於

車廠內的定期維修操作並不頻密，預計維修設備只會排放極微量的塵埃及氣體。因

此，本工程項目在營運階段對空氣質素預計只有輕微的影響。 

3.3. 噪音 

施工階段 

3.3.1.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將進行地面建築施工活動，並採取適當的工地作業模式及預

防措施（請參閱第 5.3.1 節）以緩解由工地平整、打樁、挖掘工程、回填工序、上層

結構建築等施工工序所使用的機動設備而產生的建築噪音，以控制對鄰近噪音感應

強的地方造成的噪音影響，確保符合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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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階段 

3.3.2. 營運階段的潛在噪音來源主要包括本工程項目車輛運行噪音（例如輪胎與軌道之間相

互作用、引擎、車輛空調通風系統等），及固定噪音（例如車站及車廠內的機電設備

及機械通風系統等），均可能會對鄰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造成潛在的噪音影響。啟德

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將採用電力驅動，因此引擎運轉的噪音將會較低。大部分固定

噪音來源將放置在機房內，有關安排能有效地減少噪音影響。本工程項目仍會按需要

採用合適的設計元素及噪音緩解措施（例如速度限制等），以盡量減少對鄰近噪音感

應強的地方造成的潛在噪音影響。  

3.4. 水質 

施工階段 

3.4.1. 本工程項目的建築施工活動可能造成的水質影響包括工地的地表徑流、建築工人在

工地產生的污水及化學品意外洩漏。上述施工階段的影響將在環評研究中作進一步

評估及探討，並建議適當的緩解措施 。 

營運階段 

3.4.2. 營運階段可能產生的污水包括雨水經過路軌、車廠及高架橋形成的徑流、車站及車

廠在營運階段產生的污水。本工程項目將提供合適並設有污染物管理設施（例如油

污攔截器）的排水系統，以避免對水質敏感受體造成水質影響。上述營運階段的影

響將在環評研究中作進一步評估及探討，並建議適當的緩解措施 。 

3.5. 廢物管理 

施工階段 

3.5.1. 建築施工活動將會產生固體廢物，包括建造和拆卸物料（拆建物料）、化學廢物及

一般廢物等。本工程項目將實施良好的工地作業模式，以避免或盡量減少因處理、

收集及棄置廢物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3.5.2. 此外，本工程項目的打樁工程將會產生少量陸上沉積物。相關的建築廢物管理及處

置將在環評研究中作進一步評估。 

3.5.3. 本工程項目無需進行填海或海事工程，僅涉及陸上建築工程。透過實施良好的工地

管理，本工程項目不會產生漂浮垃圾。相關的建築廢物管理及處置將在環評研究中

作進一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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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階段 

3.5.4. 擬建車站及車廠內將會產生都市固體廢物，包括食物廢料、紙張、塑膠及辦公室垃

圾。車廠內車輛的維護過程中也會產生少量化學廢物。相關的廢物管理及處置將在

環評研究中作進一步評估。 

3.6. 土地污染 

3.6.1. 資料研究顯示本工程項目範圍主要為填海土地，該區域前身為啟德機場。根據先前

已獲批准的啟德發展計畫環評報告，包括遷拆舊啟德機場北停機坪以外範圍、啟德

體育園區及中九龍幹線項目，前啟德機場範圍已完成土地除污工程。同時，根據航

攝照片及已獲批准的啟德體育園區及中九龍幹線環評報告，本工程項目範圍曾是空

置土地，近十年一直作為建築工地，期間亦沒有發現曾用作污染性土地用途，故預

計沒有潛在土地污染的問題。 

3.7. 生態 

施工階段 

3.7.1. 由於本工程項目位於填海土地上，工程項目範圍內沒有動物或植物的天然生境，因

此在施工階段預計對生態的直接影響是極其輕微。實地視察及資料研究顯示1在啟德

地區有發現夜間棲息的鷺鳥，牠們會沿啟德明渠進口道飛行。在施工階段可能會對

這些棲息地點造成間接滋擾，如噪音及人為滋擾等。然而，這些物種為香港常見物

種而且分佈廣泛，因此在施工階段相關的潛在生態影響是輕微的。 

3.7.2. 本工程項目無需進行填海或海事工程，因此無須進行海洋生態研究。 

營運階段 

3.7.3. 與施工階段相似，在營運階段僅會對鷺鳥的棲息地造成間接滋擾，因此在營運階段

相關的潛在生態影響是輕微的。 

3.8. 景觀及視覺 

3.8.1. 下列擬建工程在營運階段可能對景觀造成影響。 

 高架結構； 

 車站；及 

 車廠。 

 

 

                                                           
1 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物種探索」期刊第 26 期 

 (https://bih.gov.hk/filemanager/newsletter/en/upload/29/Issue.No.26.pdf) 

javascript:void(0);
https://bih.gov.hk/filemanager/newsletter/en/upload/29/Issue.No.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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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由本工程項目產生的景觀和視覺影響如下:  

施工階段 

 損失部分於啟德大道公園及啟德車站廣場的景觀要素及美化植物 

營運階段 

 損失部分於啟德大道公園及啟德車站廣場的景觀要素及美化植物；及 

 本工程項目的架空構築物可能對周圍的環境造成視覺影響。由於本工程項目主

要被附近住宅／商業發展項目、啟德體育園及啟德車站廣場包圍，因此預計不

會對附近水體造成顯著的視覺影響。 

3.9. 文化遺產 

3.9.1. 資料研究顯示具考古研究價值的龍津石橋與本工程項目相距約 70 米，施工階段對龍

津石橋的潛在影響極為輕微。本工程項目將就文化遺產影響在環評研究中進一步評

估。如有需要，本工程項目將與古物古蹟辦事處協議，於環評研究中提出及實施緩

解措施，以達致相關要求。 

3.9.2. 資料研究顯示本工程項目鄰近範圍並沒有香港法定古蹟或歷史建築。與本工程項目

距離最近的歷史建築及政府文物地點為舊遠東飛行學校及宋王臺刻石，其相距約

700米。鑑於本工程項目與以上歷史建築及政府文物地點距離較遠，預計不會產生潛

在影響。 

3.10. 生命危害 

3.10.1. 本工程項目附近既沒有潛在危險設施，亦沒有危險品倉庫。危險設施如嘉里危險品

倉(九龍灣)及汽油暨石油氣加氣站均與本工程項目相距約 500 米。觀塘汽車渡輪碼頭

及危險品車輛等候處及馬頭角煤氣廠與本工程項目相距分別超過 700 米及 600 米。

鑑於本工程項目與以上危險設施距離較遠，預計不會產生潛在影響。本工程項目在

施工階段亦無需使用炸藥。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將不會產生不

良影響。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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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4.1. 概述 

4.1.1. 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將擬建於啟德地區，並於承豐道上運行。 

4.1.2. 根據附近現有及已落實的發展，已識別了不同的敏感受體，詳細資料於下文概述。

在環評研究過程中識別的其他敏感受體亦將會被考慮。 

4.2. 空氣質素 

4.2.1.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12 內定義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為“住

宅、酒店、旅舍、醫院、診所、託兒所、臨時房屋、學校、教育機構、辦公室、工

廠、店鋪、購物商場、公眾宗教崇拜場所、圖書館、法庭、體育館或演藝場所”，以

及“任何處所或地方如按照逗留時間或牽涉的人數計算，對空氣污染物的敏感程度近

似上述易受空氣污染影響受體”。 

4.2.2. 本工程項目於施工期間對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的有關潛在影響將於空氣質素影

響評估內闡述。本工程項目附近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包括： 

 住宅，包括：尚‧珒溋、嘉峯匯、The Henley、維港 1 號、Miami Quay、公營房

屋發展等；  

 啟德區內的綜合發展項目； 

 醫院、診所，包括：柏立基健康院、香港兒童醫院等； 

 學校、教育機構，包括：李求恩紀念中學及天主教伍華中學； 

 辦公室及購物商場，包括：工業貿易大樓、稅務中心、Airside 等； 

 體育館，包括：啟德體育園；以及 

 啟德區內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4.3. 噪音 

4.3.1.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13 內定義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為“所有住用

處所、臨時住所、旅舍、療養院、安老院、教育機構（包括幼稚園及托兒所）、公

眾崇拜場所、法院、醫院、診所，以及任何署長認為對噪音的感應程度近似上述地

方的其他處所或地方”。 

4.3.2. 本工程項目於施工及營運期間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有關潛在影響將於噪音影響評

估內闡述。本工程項目附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包括： 

 住用處所，包括：尚‧珒溋、嘉峯匯、The Henley、維港 1 號、Miami Quay、公

營房屋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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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德區內的綜合發展項目；以及 

 啟德區內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4.4. 水質 

4.4.1. 本工程項目附近潛在的水質敏感受體將會是： 

 啟德河／明渠； 

 避風塘，例如：土瓜灣避風塘、觀塘避風塘；以及  

 啟德區域供冷系統及沖廁用的海水進水口。 

4.5. 生態 

4.5.1. 本工程項目附近潛在的生態敏感受體將會是： 

 鷺鳥的晚間棲息地。 

4.6. 景觀及視覺 

4.6.1. 本工程項目內景觀資源包括啟德體育園、啟德大道公園及啟德車站廣場內的休憩用

地，以及位於承豐道的啟德空中花園。 

4.6.2. 本工程項目範圍內並沒有郊野公園、海岸保護區、自然保育區、具高景觀價值的地

區、景色宜人的地點、山頂、山脊線、自然保護區和具有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 

4.6.3. 本工程項目範圍內並沒有古樹名木和石牆樹。此外，本工程項目範圍內並沒有潛在

受特別關注的樹木、稀有、瀕危或受保護的植物。因此，本工程項目範圍內並沒有

具特色／獨特資源景觀。 

4.6.4. 本工程項目根據土地用途和現有情況，識別了一些主要公眾觀景點。下例的主要公

眾觀景點將可能會受到影響: 

 啟德體育園的使用者； 

 啟德車站廣場的使用者； 

 啟德空中花園的使用者；以及 

 啟德都會公園的使用者。 

4.6.5. 視乎本工程項目的發展情況，將在環評研究中評估對現有視覺敏感地區及公眾可享

用的主要視覺資源，例如獅子山及鯉魚門景觀、啟德區休憩用地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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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文化遺產 

4.7.1. 本工程項目附近的文物遺產為具考古研究價值的龍津石橋。鑑於本工程項目與具考

古研究價值的龍津石橋相距約 70 米，在施工階段對龍津石橋的潛在影響非常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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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擬納入設計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進一步的環境影響 

5.1. 概述 

5.1.1. 環評研究將評估環境影響的程度（包括累積影響及由本工程項目產生的影響），並

制訂避免或緩解措施，以確保本工程項目所提出的擬建工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均在

可以接受的範圍內。環評研究將參考相關法例及其他規定包括但不限於《環評條

例》。 

5.1.2. 在本工程項目的設計階段將考慮各種環境限制，例如項目走線與現有敏感受體之間

的距離。同時，本工程項目將會優化項目走線、車站及車廠位置及施工方案等，以

減少對現有、已落實及規劃中的敏感受體造成潛在的環境影響。 

5.1.3. 如有剩餘影響，本工程項目將其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在本工程項目的施工及營

運階段，將進行環境監察及審核工作，以監察工程項目的環境影響。視乎環評研究

的評估結果，以下的緩解措施將納入本工程項目的設計及施工考慮。 

5.2. 空氣質素 

施工階段 

5.2.1. 為避免對空氣質素造成的不良影響，在合適的情況下應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

工程塵埃）規例》（第 311R 章）內所訂明的管制措施，以抑制塵埃從工地擴散。視

乎研究結果，施工階段將考慮實施以下緩解措施，以盡量減少在施工期間對附近易

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 

 任何用於運送易生塵埃物料離開工地的開放式載貨斗車輛，均須適當地加上側

欄板、尾板及上蓋； 

 堆存的砂料及碎石應以三面圍封，並會灑水以弄濕堆存的物料和接收的原料； 

 工地會經常清理和灑水，以盡量減少塵土飛揚擴散； 

 處理物料時，將盡可能向任何可能產生塵埃的物料灑水或噴上潤濕劑； 

 在建築工地的進出通路設置車輪清洗設施； 

 管制車輛在建築工地的行駛速度；以及 

 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妥善規劃建築車輛使用公用道路的行駛路線，以盡量減

少對易受空氣污染影響受體的影響 

5.2.2. 為盡量減少非道路移動機械的廢氣排放，在施工階段將考慮採取以下緩解措施，以

盡量減少施工期間對附近易受空氣污染影響的受體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 。 

 連接建築裝置和設備至電力供應源，並盡可能避免使用柴油發電機及柴油動力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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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嚴格限制使用獲豁免的非道路移動機械；以及 

 盡可能使用電氣化非道路移動機械。 

營運階段 

5.2.3. 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將採用電力驅動，因此不會產生塵埃及排放氣體。由於

車廠內的定期維修操作並不頻密，因此預計維修設備只會排放極微量的塵埃及氣體，

故無需採取緩解措施。 

5.3. 噪音 

施工階段 

5.3.1. 視乎環評研究的評估，在施工階段將考慮實施《環評條例》指引第 9/2023 號內訂明

的緩解措施，以盡量減少建築噪音對附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造成影響。 

 使用低噪音的機動設備及裝置，及／或安裝滅音器／消音器／減音裝置； 

 盡可能設置臨時隔音屏障及隔音罩； 

 在工地周邊設置隔音構築物或專門建造的隔音屏障，加強保護附近噪音感應強

的地方； 

 實施良好的工地作業模式，當中包括但不限於盡可能地將高噪音的設備及施工

活動設置在遠離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妥善編排高噪音施工活動的時間，以減少

附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受高建築噪音水平的影響、限制於鄰近噪音感應強的地

方運作設備的數量、妥善保養施工設備及制定適當的施工方法，以減少對周圍

環境的噪音影響；以及 

 應盡可能地妥善規劃施工車輛在公共道路上的行駛路線，以盡量減少對噪音感

應強的地方所造成的噪音影響。 

營運階段 

5.3.2. 為盡量減少因本工程項目對附近現有／規劃中噪音感應強的地方造成的影響，將考

慮採取以下緩解措施。 

 提供合適的軌道／導軌設計，以符合噪音標準的規定； 以及 

 就固定噪音，例如在車站和車廠的通風設施（若有），審慎安排高噪音機械設

備擺放的位置；將高噪音機械設備放置在封閉的建築結構內；採用隔音百葉窗、

換氣扇消音器、隔音門及吸音襯層； 所有建築物的通風口應設置在遠離任何噪

音感應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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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水質 

施工階段 

5.4.1. 為避免對水質造成的不良影響，將在適當的情況下，在施工階段實施以下措施。 

 根據環保署頒布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2/23 號及《建

築合約的污染控制條款建議》，以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工務）第

5/2005 中的程序，實施良好工地作業模式； 

 妥善收集及處理建築工地內產生的所有徑流，以確保處理後的污水水質符合根

據《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 章）發出的排放許可證； 

 避免在工地露天堆放物料。若未能避免，在暴雨期間應以帆布或相若的布料覆

蓋物料； 

 提供流動廁所或其他適當的方法儲存污水，然後交由持牌的收集商處置，或將

污水排放至公共排污系統；以及 

 根據《廢棄物處置 (化學廢棄物) (一般) 規例》（第 354C 章），聘請持牌化學

廢物收集商收集及處置／處理污水。 

營運階段 

5.4.2. 為避免對水質造成的不良影響，在可行的情況下，營運階段將考慮實施以下措施。 

 提供隔沙／泥及隔油／油脂設施，以防止污染物流入雨水系統／渠道化河道； 

 地表徑流將經過沉澱池及隔油池後才排入公共排水系統；以及 

 將妥善收集營運階段產生的廢水，包括空調系統的廢水及車站產生的污水等，

並進行適當的處理及處置。 

5.5. 廢物管理 

施工階段 

5.5.1. 將考慮實施以下的緩解措施，並在廢物管理方面採取良好的管制，以盡量減少在施

工階段產生的廢物。  

 實施良好工地作業模式，並推行《廢物管理計劃書》，以減少任何潛在的廢物

影響； 

 妥善設計、規劃，並實施良好的工地管理，並鼓勵在工地現場將拆建物料進行

分類，以減少施工期間產生的拆建物料； 

 妥善存放化學廢物，並交由持牌的化學廢物收集者收集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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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垃圾存放在有蓋的收集箱內，並與建築廢物及化學廢物分開儲存。聘請聲譽

良好的廢物收集商，每日清除工地所產生的垃圾，以減少異味、害蟲及垃圾影

響； 

 就廢物產生量、循環再用量及棄置量制訂記錄系統； 

 制定及實施廢物管理計劃書； 

 使用可再用的非木製模板，藉以減少拆建物料的數量；以及 

 推行妥善的貯存及工地作業模式，以減少建築物料可能受到的損壞或污染。 

營運階段 

5.5.2. 在運作階段時，預期僅在維修活動中產生廢物。透過採取合適的廢物處置安排，預

期在營運階段的廢物影響將可降至最小。例如化學廢物須依照《廢物處置（化學廢

物）（一般）規例》（第 354C 章）處置，而一般垃圾則須運送至指定堆填區棄置。 

5.6. 土地污染 

5.6.1. 由於本工程項目範圍內已完成土地除污工程，其後亦沒有發現曾用作污染性土地用

途，故預計沒有潛在土地污染的問題。 

5.7. 生態 

5.7.1. 如有需要，將採取必要的生態緩解措施減少本工程項目對生態影響。 

5.8. 景觀及視覺 

施工階段 

5.8.1. 在施工階段時，為減少本工程項目對現有景觀資源造成的景觀影響，將考慮實施以

下緩解措施：  

 根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工務）第 5/2005 號及發展局技術通告（工務）

第 4/2020 號，實施良好工地作業模式，以保存及保護現有景觀資源； 

 盡量減少施工時間及採取分階段施工； 以及 

 在建設工程完成後，將盡量恢復所有臨時受擾的園景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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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階段 

5.8.2. 為盡量減少本工程項目在營運階段對現有景觀資源造成的景觀影響，以及對附近主

要公眾觀景點的視覺影響，將考慮實施以下緩解措施：  

 合理規劃高架橋的走線、墩柱及龍門架的位置，以盡量減少對現有樹木及鄰近

範圍現有、規劃中及潛在發展項目的影響；  

 在地面結構提供美觀的建築設計； 

 盡可能採用綠化或種植； 

 根據發展局技術通告（工務）第 4/2020 號，將樹木移植和補償種植作為對現有

樹木／林地損失的緩解措施；以及 

 控制建築物高度輪廓，減少使用龐大的高架橋／車站／車廠結構，以減少潛在

的視覺影響。 

5.9. 文化遺產 

5.9.1. 預計與施工相關的潛在影響是極輕微。視乎環評研究的評估結果，將在施工階段對

文物資源採取監測工作。 

5.10. 生命危害 

5.10.1. 啟德地區既沒有潛在危險設施，亦沒有危險品倉庫。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亦無需

使用炸藥，故無需採取緩解措施。  

5.11. 環境影響的嚴重程度、分布及持續時間及進一步的影響 

5.11.1. 視乎評估結果，制定有效的控制及緩解措施，以確保影響維持在可接受水平。在適

當的情況下，環評將考慮及評估環境影響及其他影響的嚴重性、分布及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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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先前已獲批准的環評報告 

6.1.1. 本工程項目並沒有獲批且涵蓋本工程項目的環評報告。然而，仍可參考下列於研究

範圍內先前已獲批准的環評報告： 

登記冊編號 項目名稱 

EIA-266/2020 啟德發展區新急症醫院天台直升機坪 

EIA-247/2016 啟德體育園區 

EIA-208/2013 中九龍幹線 

EIA-200/2011 沙田至中環綫大圍至紅磡段 

EIA-157/2008 啟德發展計劃 

EIA-139/2007 遷拆舊啟德機場北停機坪以外範圍 

EIA-059/2001 東南九龍發展修訂計劃的整體可行性研究 

EIA-003/1998 啟德機場北停機坪遷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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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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